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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黄志强
发自河南孟州 温县 济源等地

5月18日， 孟州市畜牧局机关办
公楼的改造工程正在进行，原本三层
的办公楼上新加盖了一层，门窗及外
立面的施工接近尾声， 与此同时，该
局正筹备“招兵买马”，扩充工作人员
队伍。

去年3月15日， 央视曝光了河南
孟州市等地一些养猪场采用违禁动
物药品“瘦肉精”喂养生猪，有毒猪肉
流入济源双汇食品有限公司，引发社
会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与此同
时，国家九部门联合开展了为期一年
的“瘦肉精”专项整治行动，孟州等事
发地一直处于整治的风暴中心。

“瘦肉精”事件后，各地开展集中
整治，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 如同三
层变四层的办公楼一样，作为监管部
门的孟州市畜牧局同样经历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多名领导干部因此丢了
饭碗，监管和责任体系不断完善。

时隔一年多，“瘦肉精重灾区”河
南孟州、温县、沁阳、济源等地，在国
家集中打击、法院重典治乱的大背景
下，当地生猪养殖者、经纪人、监管者
和企业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也渐获
新生， 生猪源头的风险大大降低，整
个监管链条正在重建。

5月的孟州已是酷热难耐， 大街
上行人稀少。 时隔一年多，当记者和
当地人谈及“瘦肉精”时，很多人都会
露出怀疑的眼光，一名出租车司机上
下打量了记者几番后，不安地说：“如
果你是卖瘦肉精的， 我马上报警。 ”

“我们再也不会因瘦肉精出问题了。 ”
孟州市畜牧局纪检书记汤永忠说。

据了解，去年年底，河南省高院
发布消息称，河南全省法院受理的59
起114人的“瘦肉精”案全部审结。 其
中，检察院撤回起诉1案1人，其余58
案113人均被判刑。

谈“瘦肉精”色变
5月17日， 孟州市黄庄镇、 赵和

镇、槐树乡、河雍街道等地，乡村里的
警示标语和饲料广告一样显眼，时刻
提醒着人们之前发生的惨痛教训，这
些诸如“饲喂瘦肉精就是犯罪”、“出
售病死畜禽就是违法”、“非法添加害
人害己”的警示标语简单有力，大多
刷写在养殖场的外墙上，同时还公布
了举报电话。 一名负责接听举报电话
的畜牧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村民拨
打电话的热情比以前高出很多，还经
常咨询相关法律法规，“听打电话的
口气，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真的

是害怕了。 ”
黄庄镇田寺村的养猪户王金生

对整治风暴记忆犹新，“全市所有的
养猪场都要进行检测，检出问题马上
就被控制起来。 ”王金生表示，尽管生
猪贸易很快得以恢复，但冲击力延续
至今， 最大的表现在于“严格的检
疫”，“畜牧局派来的检疫员到场检疫
合格后，才能出栏，哪怕你只卖一头
猪”， 王金生还表示明显能感觉到检
疫员工作“认真了很多”，“亲自进入
猪圈指定检疫对象，收集尿样……”

在槐树乡龙台村，一名当地妇女
向记者大吐苦水，上半年猪价低迷，春
节后的一场流感疫情更让他们雪上加
霜，“大猪死亡，母猪流产，一下子就损
失了两三万元。 ”尽管情况不容乐观，
她坚定地表示，“肯定没有人敢用‘瘦
肉精’。”据她透露，同村的一名邻居被
判了3年，“现在还在里面。 ”

不仅是在孟州，在温县、沁阳等
地的养猪户同样如此， 面对记者提
问，他们大多摇头感叹，“肯定没人敢
用了，肯定没有了。 ”

为了把控源头， 国家出台了一系
列法律法规约束生猪养殖环节，《动物
防疫法》对动物疫病的预防、通报、控
制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要求养殖户依法检疫， 不得出售、转
运、 加工和使用病死或死因不明的动
物，并按照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违法
可以处3000元以下罚款；《畜牧法》要
求养殖户建立养殖档案， 载明畜禽品
种、 数量和进出场日期以及饲料和兽
药来源、使用等情况；《兽药管理条例》
则就休药期和药品安全使用做出规
范。 与此同时，国家还出台了相应的
技术标准，对养殖户作出具体规范。

严管生猪经纪人
去年3月，早报记者曾深入孟州、

沁阳等地采访，调查发现，生猪经纪
人在“瘦肉精”事件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 少数不法分子在利益诱惑下，
采用价格手段诱导养猪户添加“瘦肉
精”，全程参与喂养出肉率高、瘦肉率
高的“健美猪”。 在猪肉产业链中，生
猪经纪人利润丰厚且几乎没有任何
成本和风险， 而在食品安全管理中，
对生猪经纪人的监管几近真空。

脱缰的野马亟须套上约束的笼
头。

集中整治过程中，孟州畜牧局对
生猪经纪人实行备案制，加强对生猪
经纪人的培训，多次召开全市生猪经
纪人会议，学习法律法规。 截至去年
底，已有40余名生猪经纪人签订了承
诺书， 对生猪交易做出详细规定，并

要求没有备案者一律不得参与生猪
交易。

孟州畜牧局采取了“恩威并重”
的宣传手段。 一方面印发大量宣传
册，举办培训班，普及知识；另一方面
传达“瘦肉精”案件的处理结果，“没
有什么比身边的案例更有说服警示
意义”， 孟州市畜牧局纪检书记汤永
忠表示，案件审判后，该局第一时间
前往法院抄下具体案例，并有针对性
传达下去，“孟州就这么大，养猪收猪
的人互相都认识，看到邻居或者熟悉
的人被判刑，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在孟州市河雍办事处陈庄村，当
地一名养殖户表示，“以前很多养猪
户一方面不知道‘瘦肉精’有毒，另一
方面在经纪人的威逼利诱下不得不
添加，所以惹祸上身了，现在国家真
的管，动真格了，经纪人敢推销，我们
就报警。 ”

监管新模式
“瘦肉精”横行，暴露出生猪产地

监管环节形同虚设，监管制度和队伍
亟须重建。

“瘦肉精”系列案审理过程中，监
管者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河南省高院
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中
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工
作人员予以重点打击，17名公职人员
因失职、渎职被处理。

在早报记者回访孟州、 温县、沁
阳等曾经的“瘦肉精重灾区”时，发现
各地检疫程序日益走向标准化、严格
化，以孟州市为例，全新的监管模式
正在实施，公布的检疫程序中对检疫
人员到场到户、检疫员和负责人双签
字等细节有了明确规定。 孟州市畜牧
局出具的“动物产地检疫流程图”详
细罗列了动物出栏过程中检疫的9个
标准步骤。

在此之前，监管部门同样制定了
相对完整的检疫制度，但由于监管人
员执法层面的缺失，导致制度流于形
式，“瘦肉精”事件后，监管部门不仅
制定了更加严格的流程，更强化了检
疫队伍的管理，实行责任追究。

“瘦肉精”事件后，孟州市处理了
包括畜牧局局长、 副局长在内的7名
领导干部，这给局里的工作人员带来
较大触动，“工作不认真就可能搭上
一生的前途”， 孟州市畜牧局纪检书
记汤永忠表示，有了切肤之痛，工作
人员的敏感性、责任心得到了极大提
高。 汤永忠称尽管距离事发已有一段
时间，但目前仍处于整顿改善期，“对
于我们来说， 一年时间其实很短，就
像刚刚过去”。

畜牧局招兵买马
“瘦肉精”事件暴露监管缺失的同

时，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监管单
位人力和物力的不足。 事发后，孟州等
地加大投入， 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建制，曾经多年申请遇阻的政策，在风
口浪尖之时可谓“有求必应”。

据汤永忠介绍，“瘦肉精”事件发
生后，政府对相应工作的投入不遗余
力，“上上下下都重视，原本长期存在
的漏洞渐渐补齐了”。 孟州市畜牧局
畜牧综合执法大队（即动物卫生监督
所）和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升格为副
科级。 为方便检疫工作，政府为检疫
员配备了摩托车和电动车；建立短信
平台，便利监管单位同养殖户和经纪
人联络；原本紧缺的检测设备也在短
时间内到位，去年6月后，该局投入10
余万元，购置电脑、电话、网络等基础
设施，在全市设立电子出证点，实现
动物检疫电子出证。

5月18日上午， 记者走访孟州市
畜牧局时，原本三层的办公楼上新加
盖了一层，门窗及外立面的施工接近
尾声，据了解，新增的办公场所将用
作检测实验室。 动物卫生监督所办公
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轮番给养殖户和
经纪人拨打电话， 处理检疫报检、病
死猪肉上报的情况，“实施新的检疫
流程后，每天办公室需要拨打60到70
个电话”， 孟州市畜牧局动物卫生监
督所所长史庆丰告诉早报记者，监管
模式调整后， 检疫员的工作量剧增，

“目前对出栏的牲畜由检疫员到场到
户现场检疫， 瘦肉精抽检已成为常
态”， 全市的动物产地检疫工作由监
督所内8名具有检疫执法资格的人员
开展，“由于检疫需求量大，检疫员每
天都奔波在各大乡村，有的一个月都
见不到一面。 ”

“瘦肉精”事件使行业老大双汇
遭受重创。 实施生猪屠宰“头头检”是
双汇在“瘦肉精”事件后推出的铁腕
措施。 5月18日下午，济源双汇厂区后
门的马路上停放着约20辆载猪货车，
司机和货主集聚在阴凉处边聊天边
等待检验，两名身着印有“济源动检”
字样制服的工作人员逐一检查单据
和生猪。

正是“瘦肉精”事件之后危机公
关和对猪源不放心的考量，双汇才不
惜增加成本实施“头头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肉品
流通环节，有关的标准少之又少，有业
内人士告诉记者，在生猪运输过程中，
由于相应法律法规的缺失， 导致监管
很难到位，注水等人为介入因素较多。

“孟州没人敢用瘦肉精了”
重典整治生猪生产 河南孟州等地百姓“谈精色变”

标准监管

2012年1月28日，河南，一养殖场的外墙上刷着“添加瘦肉精就是犯法”的口号。 CFP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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